「In the future」手持式行動電視節目（DVB-H）
採購案

     企畫需求及工作要求           97年5月

壹、企畫需求
一、徵案內容：

（一）甄選製作以「In the future」未來十年台灣與世界生活為主題的手

持式行動電視節目。（含企劃案及一集劇本）

（二）以前瞻、突破的觀點，創意的內容及手法，拼出未來十年社會的趨勢與圖像，並適合跨電視、手機與網際網路平台播出之節目。
（三）內容可包含職場、愛情、環境、教育、治安、兒童、家庭、能源、媒體、娛樂、食物、全球化等主題（除以上建議外亦可另提構想）。
  （四）徵案類型：戲劇節目或其他
  （五）集數與長度：每一系列節目（企劃案）共13集，每集節目長度12~13分鐘；預定錄取四個系列節目（共52集），每一系列主題可為多元化，不限單一主題。

  （六）手持式行動電視節目內容市場分析。          

二、撰寫格式

（一）1式10份，宜以A4大小紙張、12號字繕打，直式橫書，並加封面、目錄、頁碼，且裝訂成冊。

（二）企畫案內容（應包含下列各款內容）：

1.節目主旨：含企畫方向、企畫目的、訴求對象等。
2.節目長度：節目實長為12~13分鐘。
3.節目集數：每一企劃案共13集。
4.節目內容：含節目分集大綱。
5.節目特色：含表現方式與畫面風格，攝製使用器材等。
6.攝製進度：說明節目攝製進度。
7.製作經費：請分項逐一就支出項目、數量、單價、稅金及總價詳列經費預算表。

8.節目效益：含宣傳構想、各平台播出時之互動設計等。

9.節目參與製作主要工作人員名單及簡歷、預定卡司。
10.製作公司以往製作節目之實績。

11.其他有利於團隊之參考資料（非必要）。
12.附一集樣帶劇本，含聲部、影部說明。

（三）每一製作單位至多投遞4個企劃案。（廠商無論錄取幾個企劃案，均需於工作要求之製作時程內完成；每一企劃案視為一個

招標文件）

貳、工作要求

一、預算經費：每一系列節目製作經費最高新台幣參佰貳拾伍萬元（每一系列節目共13集，含所有費用及營業稅等）。

二、製作時程：樣帶於民國97年10月31日前完成，所有節目於民國98年2月2日前完成。

三、製作規格
節目拍攝及交片規格為NTSC系統之Digital Betacam器材及錄影帶，

相關交帶內容如下（每單集）：
1. 完成帶1支

2. 備份帶1支

3. 無字幕分軌帶1支

4. 播出宣傳帶—31秒1支。
5. 播出及宣傳相關劇照及文件資料等。
6. 相關著作權證明及資料。
四、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
（一）本採購案得標廠商同意因製作本案而完成之任何著作，概以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為著作人，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並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。
（二）得標廠商應保證本案全部內容及所引用之材料、道具、音樂或其他著作，已依法取得永久在國內外重製及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傳輸、發行之著作權或授權，使其併同本案企劃書所完成之著作，本會得為任何利用，其範圍包括但不限於：另行製作影音著作，上網供人非營利下載…等。因著作權或授權等所衍生之法律、權利糾紛，均由得標廠商自負全責；如因此致本會遭受第三人主張權利或指控違法者，應由得標廠商賠償本會因此所受一切費用及損失，包含但不限於律師費用、訴訟費用、和解賠償金、差旅費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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